
項
目

地區

■膠袋的定義

■無須徵費或
收費的膠袋

■徵費或
收費水平

■徵費或
收費的用途

■受計劃規管
的零售店

香港
用塑膠製造並附設作
攜帶用途設計
（如手挽）的袋

價格5港元或以上個別
售賣的袋，或預先包
裝貨物的袋

每個不少於0.5港元

呈交政府，作為一般
收入
連鎖或大型超級市場
、便利店、個人健康
及美容用品店、藥房
、百貨公司等

台灣

用塑膠製造、供顧客載物的袋

直接盛裝魚類、肉類、蔬果
等生鮮商品或食品者；包裝
成商品形式陳列於貨架供選
購者；工廠用於包裝其產品
者；盛裝醫療院所之藥品者

由零售商決定

由零售商保留

政府部門或機構、學校及公
立醫院；百貨公司、商場、
倉儲式超市、超級市場及便
利店

內地

用於裝盛消費者所購商品，
具有提攜功能的塑膠袋

基於衛生及食品安全目的，
用於裝盛散裝生鮮食品、熟
食、麵食等商品的塑膠預包
裝袋

由零售商決定，視乎若干要
求而定（例如不低於成本、
有清楚標價和沒有折扣或回
贈等）

由零售商保留

向消費者提供零售服務的各
類超市、商場、集貿市場

愛爾蘭

用塑膠製造、在零售點給
顧客載物的袋

僅用作裝載以下物品的塑
膠袋：鮮魚和鮮魚製品；
鮮肉和鮮肉製品；鮮家禽
和鮮家禽製品；生果、果
仁或蔬菜；糖果及奶類製
品；凍熱熟食；冰塊

2002年時每個0.15歐元

呈交政府，撥進專用的環
保基金

任何商店、超級市場、
油站或其他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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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其他地區就膠袋徵費的比較

■ 盡量涵蓋所有零售商？
■涵蓋所有企業而不論

其規模大小？
■為了食物衛生理由而

對使用膠袋作出豁免
？

■將平口膠袋納入規管
範圍？

■立法規定零售商必須
徵費？

■收取的費用不必交政
府？

市民拎膠袋市民拎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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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擴大膠袋徵費計劃，全港六萬間大小零售店舖派
發膠袋每個均要徵收 「五毫子」 。徵費會直接歸撥商戶，毋需
再上繳政府。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會加強抽查及透過舉報
，確保商戶收費。而目前不需徵費的 「平口膠袋」 亦建議納入
規管範圍，但盛載新鮮食物的膠袋可考慮獲豁免。計劃內容由
昨日起會公開諮詢三個月，預料新計劃最快可於二○一三年實
施。

本報記者 石璐杉 李家祺

本港由二○○九年七月七日起實
施膠袋徵費計劃，當局認為成效顯著
，值得全面推行。計劃實施近兩年，
受規管的三千多家零售商戶派發的塑
膠購物袋數目估計減少了近九成。超
級市場和連鎖店界別的膠袋，佔堆填
區的膠袋量整體上由六億多個跌到一
億多個。而計劃推行首年收取徵費共
約二千五百五十萬元，遠低於原先預
期的二億元。

反觀未受規管的其他零售界別，
在過往一年整體的膠袋數目由四十多
億個上升了大約百分之六。邱騰華表
示，第一階段受規管的大型超市、連
鎖店僅為三千多個店舖，而香港零售
業界絕大多數為單一商舖或中小企，
約包括六萬間店舖。邱騰華表示，提
出將計劃擴展，是基於港人身體力行
改變了消費行為、計劃取得的成功經
驗、樂觀的調查數據等多方面因素。

毋須上繳庫房
環保署昨日發表諮詢文件，就如

何擴大膠袋徵費計劃展開為期三個月
的公眾諮詢，諮詢範圍包括計劃的政
策方向、涵蓋範圍、豁免安排及如何
處理徵費款項等，約可歸納為六大問
題（見表）。為達致最大的減廢效果
，諮詢文件建議全面推行膠袋徵費至
涵蓋所有零售商，不論其規模大小。
當局表示，由於面臨立法會換屆，因
此，估計要待下屆立法會開會之時才
能提交法例草案，新計劃最快可於二
○一三年實施。

目前受規管的商戶須每一季度向
政府申報派發膠袋的數量，並上繳所
收的徵費，商戶亦要保留五年的徵費

紀錄。邱騰華表示，當局關注到中小
企未必如超級市場和連鎖店有一個很
完善的會計制度或集數的制度，若按
照第一階段集中收取膠袋稅、上繳庫
房的辦法，可能對中小企造成額外負
擔。而對政府來說，在擴大計劃後，
每年要處理二十五萬份報表，同樣負
擔甚重。特區政府在參考內地和台灣
的做法後提出，改由商戶簡單直接執
行收費，毋須上繳庫房。不過，徵費
標準則由當局擬定，建議維持在每個
膠袋五角的水平。

對於由零售商自行收費，是否會
有商戶不遵循規定，邱騰華表示並不
擔心。他說，當局會加強抽查及透過
舉報等途徑，確保商戶不會免收顧客
的膠袋費。商戶一旦違例，會被判罰
。至於是否繼續沿用目前的檢控方式
，或以定額罰款取代，則要徵詢律政
司意見。在計劃實施以來，當局每年
進行了三千多次巡查，僅提出一次檢
控，罰款四千元。而目前的罰則訂明
，第一次違例最高罰款十萬元，第二
次和此後違例，最高罰款為二十萬元
。政府相信立例禁止免費派膠袋或以
回贈方式退回徵費，足以監管。

平口袋納規管
此外，現時包裝新鮮食品的膠袋

和平口膠袋均可豁免徵費。基於食物
安全考慮，當局建議參考愛爾蘭的經
驗，用於承載鮮魚、鮮肉、家禽、生
果、蔬菜等新鮮食物的膠袋可豁免徵
費，但對於有預先包裝的新鮮食物若
再以膠袋承載，是否亦可豁免，當局指
可彈性處理，樂意聽取市民意見。至於
平口膠袋，當局建議納入規管範圍。

【本報訊】
政府擬全面推行膠

袋徵費至所有零售商戶
，收得的款項商戶可自行 「落袋」而
毋須上繳政府，惟日後有商戶以回贈
方式減收費用即屬違法；並考慮豁免
直接盛載新鮮食物的膠袋。中小型商
戶普遍擔心新建議會影響生意，有報
販擔心法例一旦生效，將導致光顧人
數大減；亦有肉販稱若不以膠袋盛載
新鮮食物，顧客會轉以購買超市有預
先包裝的肉食。另外，有市民認為商
戶自行收取膠袋費不妥，應將費用上
繳政府用作環保用途。

肉檔東主郭生認為，新鮮食物應
獲得豁免，否則顧客只會光顧超市預
先包裝的肉食，減低生意額。他說：
「唔通叫個客搵個環保袋載住血淋淋

嘅牛肉，即係趕客啫。」
報販傅女士則表示，支持政府立

法的原意，但擔心會間接影響生意額

。她說： 「個個來買報紙，即使佢哋
隻手有無挽住個袋，點都要個膠袋袋
住……但係立咗法，個個買報紙，見
你無袋就唔會幫襯。」她又透露，有
報販打算自行降低報紙收費，將原本
六元的報紙，以五元五角賣出，減價
的五毫作為膠袋的費用，以免 「趕客
」。

市民曹先生則認為，政府將膠袋
費交商戶自行收取，認為最終只為令
商戶得益。他說： 「由商戶自行收費
，啲錢最終都會落番入商戶袋，唔明
點解政府唔收番啲錢，用作環保用途
……如果最後啲膠袋費係政府收番，
我實支持。」

本港兩大超市百佳及惠康表示要
先研究諮詢文件的細節。其中惠康表
示，會參與公眾諮詢並提交詳細建議
，若商戶可保留所收費用，會研究如
何使用徵費，支持綠色環保工作，包
括教育推廣等項目。

【本報訊】就當局建議擴大膠袋
徵費計劃，環保團體表示歡迎，認為
此舉可以進一步減少濫派、濫用購物
膠袋問題，但亦促請當局必須有完善
及具阻嚇力的監察制度。

就文件建議，將原有膠袋徵費計
劃的款項由稅收改為由商戶自行收取
，香港地球之友認為是可以接受。但
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區詠芷表
示，有效的監察制度及懲罰機制，才
是決定計劃的成敗要素。該會亦認為
，為了衛生需要，徵費計劃可以考慮
豁免濕貨及新鮮食物，但若豁免範圍
太大，只會令法例形同虛設，兼且造

成不公平競爭的現象。
綠領行動則認為社會對擴展徵費

已早有共識，全面實施膠袋徵費更能
進一步解決膠袋濫用問題，環保成效
高，因此絕對是刻不容緩。綠領行動
總幹事何漢威表示整體方案值得支持
，認為現時最重要的是盡快把第二階
段擴展至全港所有零售店，而徵費毋
須上繳庫房的做法，該會認為是香港
最可行的方法，他們亦促請政府實施
前要做好宣傳和教育，設立適應期。

議員對款項歸商戶有保留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

勤亦歡迎擴展計劃，但擔心毋須上繳
膠袋費，可能造成法例漏洞，商戶未
必會收費甚至會巧立名目回贈款額予
消費者，達不到計劃的目的，促請當
局增派人手抽查，加強檢控。環境事
務委員會多名委員對商戶自行收取徵
費的建議亦有所保留。工聯會的葉偉
明認為政府應該收取徵費，方便監察
及推行其他環保措施。公民黨的陳淑
莊亦擔心，由商店保留膠袋徵稅，可
能更容易逃避規管。民主黨甘乃威則
表示，相信全面實施膠袋徵費可進一
步推動市民減少使用膠袋，但亦希望
當局在商戶無需申報的情況下提出一
個完善的監察制度。

中小商戶憂影響生意

環團促設完善監察制度

政府就擴大膠袋徵費
所提出的 大問題

商戶有錢商戶有錢
▲邱騰華發表擴大膠袋徵費計劃範圍的諮詢文件▲邱騰華發表擴大膠袋徵費計劃範圍的諮詢文件

林良堅攝林良堅攝

▲自從膠袋徵費實施，不少市民外出購物時皆會攜帶環保袋 ▲諮詢文件提出應否為了食物衛生理由而對使用膠袋豁
免徵費

▲當局建議將平口膠袋納
入規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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